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出席情况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分别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的书面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召开了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董事会采用通讯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同时提交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共

９

人，参加表决的董事有：夏令和先生、岳国君先生、王浩先生、李北先生、张军华先生、答朝

晖女士、乔映宾先生、卓文燕先生和张洪洲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为积极探索原料多样化，适时扩张柠檬酸业务规模，公司同意全资的三家香港子公司以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为对价收购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泰国一家柠檬酸生产企业）全部股权，并与出

让方签署了正式的《出售与购买股权协议书》。收购完成后，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成

为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股权收购的公告》）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为满足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确保其业务顺利开展，本公

司拟向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内保外贷额度。 即本公司为中国工商银行蚌埠分行向中国工商

银行泰国分行开立保函提供反担保， 再由中国工商银行泰国分行为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发放贷款。有效期为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两年。（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为

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粮安徽生化（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ＯＦＣＯ Ａｎｈｕｉ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刚桦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ＯＮＷＥＬ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昌泰兴业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Ｇｒａｎｄｅｒ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共

３

方，统一作为“买方”）与

Ｆｕｌｌ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ｉｒ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ｕｌ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Ｔｗｉｎ Ｌｕｃｋ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

、

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共

７

方，统一作

为 “卖方”） 签署了 《出售与购买股权协议书》（以下简称 “协议书”）， 收购卖方全资持有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中文简称“润泰生化”）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因本次交易与卖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

述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收购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Ｆｕｌｌ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ｉｒ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ｕｌ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Ｔｗｉｎ Ｌｕｃｋ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

、

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七家公司均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注册及存续的法律实体公司。华润（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卖方责任的担保方。卖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润泰生化基本情况

润泰生化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是根据泰国法律注册的一家泰国法人机构，批准文件号

３０３２９３０

。

截至《协议书》签署日，润泰生化注册资本为

２１８

，

１１０．００

万泰铢。

其股东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金额（泰铢）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ｔｄ． １ １００．００

Ｆｉｒ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１ １００．００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ｔｄ． １ １００．００

Ｆｕｌｌ Ｋｎｏｗｌｅａ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１ １００．００

Ｔｗｉｎ Ｌｕｃｋ Ｅｎｔｃｒｐｒｉｓｃｓ Ｌｔｄ． １ １００．００

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ｔｄ． １ １００．００

Ｆｕｌｌ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２１

，

８１０

，

９９４ ２

，

１８１

，

０９９

，

４００

合计

２１

，

８１１

，

０００ ２

，

１８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润泰生化位于泰国曼谷，生产区位于泰国中部的罗勇府洛察纳工业园区，毗邻港口，所在地是泰国木薯

产区之一。润泰生化设计规模为年产柠檬酸

３

万吨，年产硫酸钠

１．８

万吨，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润泰生化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

２

、润泰生化的财务指标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皖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２５２

号审计报告，润泰生化截至审计基准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３０６．３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０９５．４２

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１８

，

７８９．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０

，

５４８．５８

万元。

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后，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对润泰生化增加注册

资本金

１０２

，

０００

万泰铢（折合人民币

２０

，

９６０．８４

万元），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完成了增资事宜。此次增资

后，润泰生化注册资金由

１１６

，

１１０．００

万泰铢增至

２１８

，

１１０．００

万泰铢。

根据润泰生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５９１．１４

万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

１０

，

５７４．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０１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０

，

９１４．６１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买卖双方股权交易方式

根据《协议书》安排，具体交易方式如下：

买方 卖方 出售股数

ＣＯＮＷＥＬ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股

Ｇｒａｎｄｅｒ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股

ＣＯＦＣＯ Ａｎｈｕｉ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股

２． 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股

３． Ｆｕｌ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股

４． Ｔｗｉｎ Ｌｕｃｋ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 １

股

５． Ｆｕｌｌ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１

，

８１０

，

９９４

股

２

、交易定价

根据双方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下称“基准

日”）作为本交易的审计基准日。基于润泰生化基准日的资产负债情况，最终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

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支付方式

在本协议书确定的交割日买方向卖方指定的银行账号一次性支付转让对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或按交

割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等值于人民币贰仟万元的外币。

４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担保和承诺

作为本次股权交易卖方责任的担保方，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对卖方在本协议书项下承担的担保责

任向买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上述连带担保责任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开始，期限为卖方在本协议书项下的各

项履约及担保责任期限届满之日。

卖方及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因本协议书项下的责任的总和（包括相关一切费用）的最高上限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

２．５２

亿元。

５

、管辖法律及协议生效

本协议书的订立、生效、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并

依之解释。

本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签署后追溯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泰国木薯资源丰富，投资、贸易环境较优越，润泰生化地处泰国木薯主要产区之一，具有原料供应优势。

公司收购润泰生化，可逐步实现原料多样化，有助于公司扩张柠檬酸业务规模，进一步完善公司柠檬酸产品

的区域布局，提升公司经济效益。

公司本次收购润泰生化，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六、备查文件目录？

＠

？？？？

１

、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２

、《出售与购买股权协议书》；

３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皖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２５２

号审计报告；

４

、润泰生化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粮安徽生化（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ＯＦＣＯ Ａｎｈｕｉ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刚桦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ＯＮＷＥＬ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昌泰兴业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Ｇｒａｎｄｅｒ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

Ｆｕｌｌ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ｉｒ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ｕｌ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Ｔｗｉｎ Ｌｕｃｋ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

、

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共

７

方，统一作为“卖方”）签署了《出售与

购买股权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收购卖方全资持有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中

文简称“润泰生化”）

１００％

股权。收购完成后，润泰生化成为本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为满足润泰生化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确保其业务顺利开展，本公司拟向润泰生化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内保外贷额度。 即本公司为中国工商银行蚌埠分行向中国工商银行泰国分行开立保函提供

反担保，再由中国工商银行泰国分行为润泰生化发放贷款。有效期为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两年。

本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

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中文简称：润泰生化）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３

、注册资本：

２１８

，

１１０．００

万泰铢

４

、经营范围：柠檬酸及其盐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５

、经营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润泰生化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５９１．１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

１０

，

５７４．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０１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０

，

９１４．６１

万元。（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

６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润泰生化

１００％

的股权。

三、 担保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蚌埠分行、泰国分行协商，本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蚌埠分行申请内保外

贷业务。即本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蚌埠分行出具不可撤销反担保，由其向中国工商银行泰国分行开立保函，

再由中国工商银行泰国分行为润泰生化发放贷款。 公司拟向润泰生化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内

保外贷额度，有效期为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泰国木薯资源丰富，投资、贸易环境较优越，润泰生化地处泰国木薯主要产区之一，具

有原料供应优势。公司收购润泰生化，可逐步实现原料多样化，有助于公司扩张柠檬酸业务规模，进一步完

善公司柠檬酸产品的区域布局，提升公司经济效益。

为满足润泰生化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确保其业务顺利开展，董事会同意为润泰生化提供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担保事项主要是满足润泰生化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公司收购润泰生化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柠檬酸的区域布局。公司为润泰生化提供担保，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已按照《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履

行了决策程序，且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为润泰生化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共累计对外提供担保（包含控股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为安徽中粮生化燃

料酒精有限公司贷款提供的担保。本次担保实施后，本公司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９．７４％

，没有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５０％

。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２

、《出售与购买股权协议书》；

３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４

、润泰生化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五届十三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基本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召开，提请召开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综合楼

６

楼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为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巨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①

个人股东，亲自参加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如授权委

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还需提供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②

法人股东，法人代表亲自参加会议

的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方式：公司股东可按时到公司登记地点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通过电话、信函或

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在出席会议时须提供有效手续原件。

四、其它事项

１

、联系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１

号（邮政编码：

２３３０１０

）

联系人：袁先生、孙小姐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２－４９２６９０９

指定传真：

０５５２－４９２６７５８

２

、出席者交通费、食宿及其它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全权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

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内保外贷

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

√

”，三者中只能

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

决。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粮控股”）召开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议讨论是否行使

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粮生

化”或“本公司”）相应股权的选择权事宜，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告：

一、关联关系概况

中粮控股是中粮集团的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

０６０６

，中粮集团持有中粮控股

５７．８５％

的股

份。

中粮生化是中粮集团控股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中粮集团持有中粮生化

２０．７４％

的股份。

中粮控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粮控股与本公司同受中粮集团控制。

二、《不竞争契约》主要内容

１

、签约方：中粮集团、中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下称“中粮香港”）和中粮控股

２

、契约主要内容：

中粮控股上市前，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曾与中粮集团、中粮香港签订了不竞争契约，主要内容为中粮集

团、中粮香港除包括中粮生化在内的五项保留性业务外，保证不从事与中粮控股有竞争性的业务。对于包括

中粮生化在内的五项竞争性业务（其中，中粮控股与中粮生化的主要竞争性业务为燃料乙醇业务），中粮控

股享有从中粮集团购买其持有中粮生化相应股权的选择权。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审阅中粮控股是否行

使相应购股选择权的会议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如购股选择权开始生效的第五个周年内独立非执行董事仍

做出中粮控股不行使该购股选择权的决定，中粮集团应在六个月内将其持有的中粮生化相应股权转卖给非

关联的第三方。相关于中粮生化的选择权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

日起生效。

三、中粮控股关于行使购股选择权的进展情况

中粮控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议，考虑到燃料乙醇业务受政府补贴政策、税收

优惠政策的变化，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产业政策的潜在变化，均可能使中粮生化未来业务发展产

生不确定性。基于上述原因，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起再将中粮生化选择权延期

三年。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将继续每年审议中粮生化选择权事项。

为解决中粮控股与中粮生化的同业竞争问题，中粮集团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若中粮生化

选择权被行使，其将在行使中粮生化选择权后约三年左右时间力争解决中粮控股与中粮生化之间的同业竞

争问题。

四、《不竞争契约》对本公司的影响

如果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在《不竞争契约》有效期内决定行使该购买期权，本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

为中粮控股，但最终控制人仍为中粮集团。

五、其他情况说明

目前，中粮集团拟将其持有本公司

２

亿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７４％

）全部注入至其境外全资附

属公司

Ｓｔａｒｒ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大耀香港有限公司），该注资事项已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但不影响中粮控股继续享有根据《不竞争契约》授予的购股选择权。

除此之外，中粮集团及中粮控股对于整合中粮生化均无其他考虑或安排，公司将积极关注此事项的进

展，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1

2012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12-012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

公告，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30

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六号花园大酒店迎宾楼三楼会议室

召开。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议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30

（二）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3

月

9

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六号花园大酒店迎宾楼三楼会议室

（四）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曲思秋先生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2,911,635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

112,614,895

股的

38.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均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改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8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9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0

、审议通过《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1

、审议通过《控股股东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2

、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3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4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同意

42,911,6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何欣蔚、王莉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一）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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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下午

1

：

30

在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

镇三新公路

207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

人，代表

54942382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8.23%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因董事长王伟林先生因公出国，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董事曾志锋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2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3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4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5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

2011

年年报审计费用的预案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7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皙哲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曾志锋、狄自中、陈志坚因涉及关

联关系回避表决。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3926717

股，同意

39267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8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本项议案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皙哲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曾志锋、狄自中、陈志坚因涉及关

联关系回避表决。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3926717

股，同意

39267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9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10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11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12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13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14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15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16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549423821

股，同意

549423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三、见证律师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隽律师和刘曦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年

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箹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箹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

600983

公告编号：

2012-006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出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有关情况：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五楼会

议室召开。到会股东及股东委托人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6,229,840

股，占总股份

532,800,000

股

的

63.1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金友华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股东及股东委托人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336,229,84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原

案通过。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2011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赞成票

336,229,84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原

案通过。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321,307,109.18

元

,

按净利润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2,130,710.92

元后，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32,500,800.00

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336,229,84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原

案通过。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

336,229,84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原

案通过。

详细内容已刊登于

2012

年

2

月

2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事业计划及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336,229,84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原

案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关联交易决算及

2012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预测的议案》。

2011

年度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费用总计

286,655,358.70

元，

2012

年度预计商标使用费总计约

2300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178,684,64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关

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原案通过。

详细内容已刊登于

2012

年

2

月

2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

7

、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的议案》。

决定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赞成票

336,229,84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原

案通过。

8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336,229,84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原

案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潘立生先生、李惠阳先生、李健先生、于水先生向大会作了

2011

年度

工作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聘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徐兵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见

书认为：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一十六日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

600983

公告编号：

2012-007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

13: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12

人，实到董事

9

人，董事渡边学、古川雅裕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书面委托董事森本俊哉先生代

为出席会议并表决；董事福井敏二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书面委托独立董事于水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本

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增加

2012

年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1

、购买土地费用：

根据冰箱项目发展规划需要，公司拟与合肥高新区签订土地购买协议，具体地段为天龙路以东，响洪甸

路以北，铁笛路以西的

266

亩土地，以每亩

25.6

万元价款计算，预估费用

6809.5

万元。

2

、冰箱二期一号厂房建设：

根据南岗产业园二期规划内容，拟兴建冰箱二期工程一号厂房及配套厂房、厂房周边道路给排水及路

灯、厂区围墙及大门等设施，其中一号厂房及配套厂房建筑面积

73200

平方米，厂房周边道路面积

21575

平

方米，预估总造价

6200

万元（该造价不含地基处理，地基处理造价以实际发生及实测实量为准）。厂区围墙

暂按

1612

米计算，预估造价

73

万元，厂区大门预估造价

45

万元。

因此冰箱二期工程一号厂房及道路、围墙、大门预估总造价

6318

万元。

综上，预计增加

2012

年投资预算

13127.5

万元。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一十六日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2012]

皖天律证字第

025

号

致：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肥三洋

"

或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卢贤榕、徐兵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见证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合肥三洋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合肥三洋的行为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结果等有关事宜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合肥三洋提供的本次会议的

有关材料，对因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2012

年

2

月

23

日，合肥三洋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了《召开

2011

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根据该通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拟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

2012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做出决议，由董事会召集，并于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之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地点、会议方

式、会议召集人、会议议题、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等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会议，并已对本次会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00

在合肥市高新区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金友华主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通知公告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本次会议签到处的统计和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于股权登

记日（

2012

年

3

月

8

日）合计持有股份

336,229,8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11%

。

2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提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公告的通知及相关董事会决议、 监事会决议，公

司董事会公布的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为：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2011

年度财务决算）》；

3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5

、《公司

2012

年度事业计划及财务预算报告》；

6

、《关于

2011

年度关联交易决算及

2012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预测的议案》；

7

、《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的议案》；

8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以上第

1

至

7

项提案已经

2012

年

2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 （公告编号为

2012-002

）；第

8

项提案已经

2012

年

2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公告编号为

2012-

001

）。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所审议的提案与董事会的相关公告内容相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提案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就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提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并由本所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了计票、监票。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通知中所

列全部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合肥三洋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

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

Ｏ

一二年三月一十六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汪大联

经办律师：卢贤榕

徐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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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

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以专

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10

：

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公司拟以现金方式为其增加注册资本金

5000

万

元，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金为

16500

万元。具体事项请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17

《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

http://www.cninfo.com.cn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

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11

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二、关于整合公司内部资产的议案

根据公司

"

合并同质业务，体现规模协同效益

"

的管理思路，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拟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按评估价格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的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珠澳跨境工业区通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收购完成后，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将拥有珠海汇通物流有限公司、珠海市集装箱运输公司、珠海

港晟物流有限公司、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珠澳跨境工业区通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五家全资

子公司，统一负责经营管理公司物流运输和仓储业务。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11

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三、关于对港达供应链增资的决议

为支持公司全资企业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港达供应链

"

）发展，结合其经营需要，

公司拟同意港达供应链以未分配利润

100

万元转增实收资本

100

万元。 使其注册资本由

900

万元增加至

1000

万元。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11

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2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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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企业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一）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公司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为其增加注册

资本金

5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金为

16500

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

董事

11

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该事项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为支持公司全资企业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港达供应链

"

）发展，结合其经营

需要，公司拟同意港达供应链以未分配利润

100

万元转增实收资本

100

万元。转赠后其注册资本将由

900

万元增加至

1000

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

董事

11

人，同意

11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该事项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法定代表人：胡军；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00

万元；注册地：

珠海。截止

2011

年底经审计总资产

19223.58

万元，总负债

7508.34

万元，净资产

11715.24

万元，净利润

450.66

万元，营业收入

7970.10

万元。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现持有珠海汇通物流有限公司、珠海市集装箱运输公司、珠海港晟物流有限

公司

100%

股权，为进一步实现公司港口物流运输、仓储服务业务的协同管理，公司拟同意其收购全资子公

司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珠澳跨境工业区通海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00%

股权。为顺利实施此次收购，公司拟以现金方式为其增加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

（二）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法定代表人：胡军；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

万元；注册

地：珠海。截止

2011

年底经审计总资产

3298.52

万元，总负债

467.16

万元，净资产

2831.36

万元，净利润

512.25

万元，营业收入

2864.75

万元。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5

年获得拱北海关批准，成为珠海第一家具有公共保税仓资质的企

业，且是珠海目前唯一一家被海关评为

AA

级诚信资质的公共保税仓企业。主营业务是为珠海和邻近地区

的加工贸易企业提供第三方

VMI

（供应商管理的库存）模式下的精益化仓储服务和

JIT

（实时配送）、成品物

流、报关报检、国际货代等全程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要服务于松下、佳能、飞利浦等加工贸易企业。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和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物流运输和仓储业务的重要业务平

台，本次增资有助于减少其融资成本，更好推动业务发展。

四、其他

公司将根据增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2

年

3

月

17

日


